
個別服務章節 (整筆撥款 ) 津貼及服務協議  

- 1 - 

津貼及服務協議  

(整筆撥款 )  

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  

(中文譯本 )  

I . 服務定義  

簡介  

1. 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 (本服務 )透過一系列度身訂造的訓練活動

(包括就業相關輔導、就業見習及在職試用 )，為殘疾人士提供支

援，並加強他們在公開就業市場持續就業的能力。除了讓殘疾人

士獲得所需的支援服務，融入公開環境工作，並享有僱員的一般

福利 (賺取市值工資和得到就業保障等 )，本服務亦鼓勵僱主為殘

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這是一項福利服務，服務營辦者與培訓參

加者之間並無僱傭關係。  

目的及目標  

2. 本服務的目的及目標如下：  

․  以市場導向和就業掛鉤的方式提供職業培訓，加強殘疾人士

的就業能力，協助他們克服就業障礙；以及  

․  提供誘因鼓勵僱主 (尤其是從未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 )為殘疾

人士提供職位，以了解他們的工作能力。  

服務性質及內容  

3. 為每名參加者
備 註 1

提供結合輔導、就業相關培訓、就業見習、在職

試用及就業後跟進服務的個人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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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輔導／培訓  

服務營辦者應透過輔導及工作相關培訓裝備參加者，讓他們

能夠在公開就業市場找到工作。  

(b) 就業見習  

服務營辦者為參加者安排為期不超過三個月的就業見習，幫

助他們培養工作習慣及在實際工作環境中學習相關技能。如

沒有參加者願意嘗試就業見習，服務營辦者應記錄原因。  

(c) 在職試用  

如參加者在公開就業市場求職時遇到困難，服務營辦者可為

他們安排為期不超過六個月的在職試用。服務營辦者會向參

加者的僱主提供工資補助金。對參加者而言，參與在職試用

即代表在公開市場就業。參加者如能找到工作 (不論是否通過

就業見習獲聘 )，可無須參與在職試用。  

(d) 就業後跟進服務  

服務營辦者應向參加者提供不少於 12 個月的就業後跟進服

務
備 註 2

，以協助他們適應工作。就業後跟進服務指向參加者、

其家人及照顧者、僱主 (包括潛在僱主 )及僱主的員工提供支

援，以提高參加者入職及持續就業、適應工作環境及融入社

區的機會。向參加者提供的職前服務 (包括職前培訓、就業選

配及輔導 )不屬於就業後跟進服務。就業後跟進服務只會在參

加者獲配對就業相關崗位 (包括就業見習、在職試用及／或在

公開市場就業 )後提供。  



個別服務章節 (整筆撥款 ) 津貼及服務協議  

- 3 - 

(e) 退出  

如參加者留任受薪職位六個月，並接受不少於 12 個月的就業

後跟進服務，即被視為成功通過培訓。如參加者接受服務超

過 12 個月仍無法找到工作，服務營辦者應審慎評估參加者是

否適宜繼續接受有關服務。  

(f)  支援服務  

服務營辦者應向參加者、其家人及職位提供者提供支援服務，

包括就業相關的技能培訓、在職訓練和督導，以及工作相關

的輔導和意見。  

服務對象及申請資格  

4. 本服務的服務對象為有需要接受支援及協助，才可在公開市場就

業的殘疾人士
1。  

5. 申請人應具備以下條件方可參加：  

․  15 歲或以上，具有自理能力；以及  

․  沒有接受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或綜合職業訓練

中心的服務。  

II . 服務表現標準  

6.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  

                                                      
1 殘疾人士指經醫學、精神科醫生、心理學、眼科醫生、聽力學家等報告證實為殘疾的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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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的平均名額使用率備 註 3及 4  服務名額的 95% 

2 一年內接受培訓服務的參加者 (新

或重新參加者 )總數
 

服務名額的 30% 

3 一年內公開就業個案
備 註 5及 6  總數  服務名額的 20% 

4 一年內接受 不少 於 12個月 就業後

跟進服務的參加者百分比備 註 7  

80% 

5 一年內為參加者／家人或照顧者

／僱主／僱主的員工安排的就業

培訓或活動備 註 8數目  

每名服務使用者  

5項  

(即 5 x 總名額 ) 

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參加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

供服務表示滿意的百分比備 註 9  

75% 

2 一年內見習職位提供者對服務營

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百分

比備 註 1 0  

75% 

3 一年內試用職位提供者對服務營

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百分

比備 註 1 1  

75% 

基本服務規定  

7. 註冊社會工作者是本服務的必要人員。  

質素  

8.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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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津助  

9. 本培訓服務在附件所載的指定時限內，由社會福利署 (社署 )通過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供津助。服務營辦者須遵從社署發出的最新

《整筆撥款津助手冊》、通告、管理建議書及相關通函中所載列

的津助指引及規則。政府不會承擔因本培訓服務所引致而超出社

署核准津助金額的任何負債或財政影響的責任。津助基準載於社

署向服務營辦者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  

10. 津助金額已考慮員工的個人薪酬 (包括供聘用註冊社工、合資格專

業人士和支援人員的公積金 )，以及適用於營辦本培訓服務的其他

費用 (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關營運開支，包括就業見習津貼、僱員

補償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費用等 )及認可收費 (如有的話 )。獲社署

認可提供本培訓服務的處所的租金及差餉，將以實報實銷形式另

行發還。  

11. 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後，將每月獲發津

助。  

IV. 有效期  

12. 本《協議》於附件所載的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本

《協議》條件的任何條款，並且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所

指定的方式及時間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在該通知到期後，向

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議》。  

13.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

者達成共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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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服務營辦者是否可繼續提供下一期服務，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

服務需要及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

配服務的權利。  

V. 其他參考資料  

15.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相關《服務規格》所載

列的規定／承諾，以及服務營辦者建議書和補充資料的內容 (如有

的話 )。如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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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及定義  

1. 參加者指參加本培訓服務的服務使用者。在職試用參加者對其僱

主而言屬僱員身份，享有《僱傭條例》所規定的一般僱傭福利。 

2. 就業後跟進服務指向參加者、其家人及職位提供者提供的支援服

務，包括在職訓練和督導，以及工作相關的輔導和意見。不論參

加者的就業狀況，就業後跟進服務須達 12個月的規定，應在提供

服務後開始計算。  

3. 名額使用指截至每月月底使用本培訓服務名額的參加者總數。  

4. 平均名額使用率計算方法如下︰  

= 
12個月每月月底名額使用人數總和  ÷ 12 

x 100% 
12個月每月月底名額總和  ÷ 12 

 

5. 公開就業指在 12個月期內，在公開就業市場穩定就業六個月 (包

括在職試用期 )並收取薪金的服務使用者。如從事兼職工作，月薪

最少 1,500元以上，每周工作少於 44小時；如從事全職工作，則月

薪最少 3,000元
2 以上，每周工作達 44小時或以上。  

6. 公開就業沒有規定必須在六個月內從事同一份工作。  

7. 一年內接受不少於 12個月就業後跟進服務的參加者百分比  

= (一年內接受就業後跟進服務並結束個案的參加者人數  ÷  

一年內進入就業後跟進服務階段後結束的個案數目 ) x 100% 

8. 就業培訓或活動指在跟進服務期內，為支援參加者於公開市場就

業而以個人或團體形式安排的培訓或活動。例如，為協助參加者

適應工作，致電關心僱員及僱主；進行探訪或訪問；為參加者提

供輔導及處理緊急事宜；支援轉換工作或崗位的參加者；以及為

僱主或僱主的員工提供培訓活動等。  

                                                      
2 全職工作的最低月薪水平定為 3,000元，因為殘疾人士可根據生產能力評估結果收取

相應的薪酬，而該薪酬可能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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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年內參加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百分比指服

務營辦者為收集參加者或其照顧者對所提供服務的意見而進行

服務評估問卷調查的結果。百分比的計算方程式如下：  

(一年內參加者或其照顧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

人數  ÷ 一年內完成服務評估問卷調查的參加者或其照顧者總數 ) 

× 100% 

10. 一年內見習職位提供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百

分比指服務營辦者為收集見習職位提供者對所提供服務的意見

而進行服務評估問卷調查的結果。百分比
3
 的計算方程式如下：  

(一年內見習職位提供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人

數  ÷ 一 年 內 完 成 服 務 評 估 問 卷 調 查 的 見 習 職 位 提 供 者 總 數 )  

× 100% 

11. 一年內試用職位提供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百

分比指服務營辦者為收集試用職位提供者對所提供服務的意見

而進行服務評估問卷調查的結果。百分比
3 的計算方程式如下：  

(一年內試用職位提供者對服務營辦者所提供服務表示滿意的人

數  ÷ 一 年 內 完 成 服 務 評 估 問 卷 調 查 的 試 用 職 位 提 供 者 總 數 )  

× 100% 

 

                                                      
3 †「不適用」僅限於在整個報告期內，所有參加者均不願意嘗試就業見習／在職試用

的情況下方可使用。如就業見習一項須填寫「不適用」，服務營辦者應在服務表現

統計報告中記錄原因。  

 †「不適用」不能用於見習職位提供者／試用職位提供者拒絕表示其對服務的滿意度，

或服務營辦者未能要求見習職位提供者／試用職位提供者完成評估問卷調查的情

況。在這兩種情況下，只能在服務表現統計報告中寫上「 0」。  


